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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鲤政办〔2015〕39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 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江南、浮桥、金龙、常泰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国土分局会同区住建局、农林水局、交通市政局等部门制定

的《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以下简称《防治方案》）

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防治方案》分工，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抓紧落实各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切实做好

2015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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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国土分局  区住建局  区农林水局  区交通市政局 

（2015 年 3 月）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福建省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闽政〔2011〕8 号）以及省、市有关

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 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国土

分局、区住建局、农林水局、交通和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等部门

共同制定《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4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简况 

2014 年我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早部

署，重预防、抓宣传、防灾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为主线开展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

及上级有关做好 2014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要求，全年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在上一年末就及早部署，明确在汛期期间各街道办事

处及下社区干部职工应进驻社区预防，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员要

到位上岗，增强各级各部门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责任感。在全年

多次强降水、强台风等地质灾害敏感时期，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及时安排地灾防治工作人员、社区级协

管员、防灾责任人和监测员全员上岗，认真开展巡查和监测工作，

取得很好的防灾效果。2014 年国土分局委托福建省闽东南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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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承担开展鲤城区境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及房前屋后高陡边

坡的详细调查工作，本次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共完成调查面积

53.74km2，调查 8 个街道、79 个社区，复核地质灾害点 3 处，

复核房前屋后高陡边坡 10 处，拍摄相片 62 张，初步建立鲤城区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 1 套，编制地质灾害报告 1 份。目前，全区

共设有群测群防点 2 个，落实群测群防人员 2 人，已发放防灾明

白卡 2 份、发放防灾避险卡 10 份、布设警示牌 4 块。2014 年全

区范围降水正常，全区未发生地质灾害灾情。 

二、我区主要地质灾害点的分布 

我区 2015 年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为主，

尤其是山坡居民房前屋后的小型崩塌。本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2 处（小型崩塌、小型滑坡各 1 处）。主要分布于江南街道乌石

社区半山腰（22 人/5 户）及浮桥街道金浦社区（行人及车辆）

等居民点，严重威胁周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区危害程度划分为三类：重点防治区、次重点

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一）重点防治区：地质灾害点危害性重大级至较大级，稳

定性为不稳定或基本稳定的地段； 

（二）次重点防治区：地质灾害点危害性属较大级至一般级，

稳定性为不稳定或基本稳定的地段； 

（三）一般防治区：危害性属一般级，稳定性为基本稳定的

地段，对人民生命财产不构成很大威胁。 



 — 4 — 

2015 年鲤城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 

街 道 重点防治区 成灾类型 危险性评估 

江 南 乌  石 小型崩塌 
山体基岩开采，并在坡脚建房住

户，危险性较大 

浮 桥 金  浦 小型滑坡 
坡面经过清理且离道路和民房较

远，危险性小 

三、重点防范期 

（一）我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在 4～10 月份间，为地质灾害

重点防范期。根据近几年我区地质灾害和降雨量关系的初步分

析：当过程降雨量大于 50mm 时，一些不稳定房后斜坡就会出现

初始的变形迹象，这种开始诱发地质灾害的降水量可视为我区地

质灾害的警戒期，在此期间应加强监测和预警；当累积降雨量达

到 100mm，地质灾害（主要是滑坡、崩塌）开始产生；当累积

降雨量达到 200mm，地质灾害（主要是滑坡、崩塌、泥石流）

发生的频率就显著升高。同时，注意我区地质灾害的发生有比较

明显的滞后效应，雨后（尤其是持续性的降水后）1～3 天内仍

然是各类地质灾害较为活跃的时段。 

（二）我区今年预计雨季降水正常或略少，但旱涝交替的气

候对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有不利影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在这些

敏感时段早部署、早安排。尤其在降水相对集中时段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以及 7～9 月份的台风和热带气旋期间应密切注意该时

段内的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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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区地质灾害除由降雨所诱发外，人类工程活动（山

边工程）所诱发的地质灾害也占有一定比例，因此非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也需要加强。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建设 

1．主要任务  

（1）选点定人明确责任  

重点防治区社区的两委是群测群防工作的带头人，党员和基干

民兵是群测群防工作的骨干，相关街道办事处应按照《鲤城区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明确各部门及社区挂点干部对地质灾

害监测预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的职责，做到层层明责任，件件抓落实。 

（2）宣传培训促规范 

相关街道办事处和国土分局要组织指导社区居委会利用广

播、黑板报、宣传栏等，广泛宣传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指导

群众认识地质灾害前兆，学会预防、避让、防抗地质灾害，宣传

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对选定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

（含灾害前兆特征、监测预报、紧急疏散等）的培训。通过宣传

培训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和对防灾责任人、监测人的培训，不断提

高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社区居民的防灾、减灾、抗灾的意识和

能力。让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为社区居民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做

到防灾制度落实，“两卡”发放到位、监测预报及时、转移避让

有序，让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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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条措施要到位 

简易监测措施。灾害隐患点要采取简易监测措施，如在地面

开裂的两侧打桩或涂油漆标志，进行裂距观测；在社区所在地或

其它适宜的地方设置雨量器，进行降雨观测等。  

灾前报警措施。灾害前兆或紧急情况出现后，有关人员要及

时报告；群测群防点要配备报警工具（如哨子、警报器、号角、

铜锣等，每点要固定一种报警器材），并保证器械能正常使用；

适时组织进行防灾演练，让社区居民熟悉报警声音，一旦听到警

报声，就会自觉、迅速地做出反应。  

紧急避让措施。要制定社区居民紧急避让措施。在社区附近

选择临时避让场地，指定一条或几条群众撤离线路，要让有关群

众熟悉场地和线路。避让场地和撤离路线一定要选择不会受地质

灾害及其它灾害威胁的安全地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鲤城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要求，备足帐篷、被褥、饮用水、食

品等防雨、防饥物资以及急救药品。街道、社区要做好紧急避让

有关工作。 

（4）四项制度要落实 

汛期值班制度：我区的汛期时间较长（每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各级各有关部门须明确值班地点、联系电话、以便保

障通讯畅通；社区两委和防灾责任人、监测人要按照街道办事处

和国土分局的部署，做好汛期值班工作。 

灾点监测制度：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根据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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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预报信息、地质环境条件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监

测时间，台风及暴雨期间应加密监测次数，并认真做好监测记录、

分析。主要观测降雨强度和雨量、地面土体开裂与坡体蠕动、树

干倾斜、山洪暴涨、惊响异常等灾害前兆和引发因素；对监测点

上设置的简易观测装置，定期进行观测。 

险情巡查制度：社区干部和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应根据实际

情况，适时组织开展区城内灾情险情巡查。若有发现灾害发生前

兆或异常情况，要立即报警和采取群众转移避让等应急措施。 

灾情速报制度：包括灾前的险情报告和灾后的灾情速报两方

面。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群众在巡查、监测和日常生活过程中，

如发现灾害前兆或异常情况，要尽快向街道办事处和国土分局报

告并组织避让；灾情一旦发生，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应立即

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开展应急处置和施救，同时向区政府和上级国

土资源部门报告，做到“情况准确、上报迅速、续报完整”。  

2．基本要求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要努力达到：“四应有”、“四应知”、“四

应会”的基本要求。 

（1）社区居委会做到“四应有”：应有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群众转移预案；应有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监测制度、巡查制

度、速报制度；应有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监测人、协管员；应

有地质灾害防治简易监测工具、通讯工具。 

（2）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做到“四应知”：应知辖区隐患

点（区）情况和威胁范围；应知群众避险场所和转移路线；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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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情灾情报告程序和办法；应知灾点监测时间和次数。 

（3）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掌握“四应会”：应会识别地灾

发生前兆；应会使用简易监测方法；应会对监测数据记录分析和

初步判断；应会指导防灾和应急处置。 

相关街道办事处要充分动员本辖区已有的地质灾害监测、预

报、预警、报告网络，持续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工作。负责地质灾

害监测的单位、个人要广泛收集整理地质灾害监测的有关数据资

料和信息，及时上报。 

（二）预防预警 

1．编制《年度防治方案》：相关街道办事处应根据区政府印

发的年度防治方案，组织编制《社区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

预案》（下称《群众转移预案》）。相关街道办事处与国土分局应

对选定的避险场所和避险路线进行安全性评估，确保万无一失；

要根据《群众转移预案》的要求，适时组织当地居民进行转移避

让演练。《群众转移预案》务必在 3 月底前编制完成，并纳入街

道防汛抢险救灾应急预案一并实施。 

2．建立健全值班制度：在汛期，各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

实行 24 小时值班；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时，按照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的部署，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行双人值班，领导带班；当

发生地质灾害时，根据区政府要求，进一步加强值班，认真接听

各地雨情、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并按规定报告、转达、处理。 

3．地质灾害险情巡查：在汛期，相关街道办事处要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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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地质灾害重点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和防范，

发现灾情和险情要及时处理和报告。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边界上设立

明显的警示标志牌。凡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进行

用地地质灾害危险评估。禁止从事容易诱发地质灾害工程活动，因

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 

4．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

明白卡的发放：根据已查出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及时将

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落实到街道办事处主任和社区居

委会主任以及受灾害威胁的社区居民；将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内容

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下称“防灾

明白卡”）和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下

称“避险明白卡”）发放到社区居民手中，以提高群众的防灾意

识和能力。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由国土分局负责印制，相关

街道办事处负责发放。其内容包括地质灾害点的概况、威胁对象

及范围、监测责任人、避险方式、避险场所与撤离转移路线、灾

情预警与报告、联系人电话等。 

5．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泉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预报

预警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气象局负责。 

四、应急响应 

成立以区政府区长为总指挥、分管副区长为副总指挥的地质

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及抢险救灾组、医疗救护组、

物资保障组、生活安置组、财务组、灾情调查组、治安消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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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组、宣传组、防灾救灾专家咨询组等 10 个工作小组（其组

成单位负责人及职能详见附件 1）。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领导要本

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人民高度负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确保我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工作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

灾害造成损失。 

灾情险情发生后，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鲤城区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抓好应急处置工作的落实。各街道

办事处要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灾工作。国

土分局要迅速查明灾害类型、范围、规模、发展趋势，圈定危险

地段，加强监测，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指导工作。抢险救灾队伍

要迅速进入现场，抢救受灾人员与财产。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应

急预案》的分工及时做好抢险救灾的相关工作。必要时，可请求

当地驻军给予支援；可根据需要在抢险救灾区域范围内采取交通

管制等措施。抢险救灾工作要切实做到防范有效、转移迅速、救

治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附件：1．鲤城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组成单位、职能

一览表 

2．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3．鲤城区2015 年汛期防灾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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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鲤城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组成单位、职能一览表 
机构名称 负 责 人 组 成 单 位 主 要 职 责 

办公室 

区政府 

分管副区长 

副总指挥兼 

办公室主任 

江南、浮桥、金龙、常泰街道办事处 
国土分局 

区住建局 
区交通市政局 
区农林水局 

执行指挥部的命令和决策，掌
握灾情，协调、监督各部门的
抢险救灾工作，组织灾情调
查，汇总上报救灾情况，负责
对外接待和通讯联络工作。 

抢 险 

救灾组 
区人武部部长 

区人武部 
区住建局 

区交通市政局 

实施快速抢救受灾人员，抢修
公路、桥梁、供水、供电、通
讯设施等生命线工程。 

医 疗 

救护组 
区卫计局局长 

区卫计局 
江南、浮桥街道卫生院 

区防疫站 

组织医疗队伍进入灾区，抢救
医治伤病人员，控制疫情，转
送伤病员，储运、调配药品。 

物 资 

保障组 
区商务局局长 

区商务局 

区发改局 

采购、调拨救灾物资，及时供
应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其它救
灾物资。 

生 活 

安置组 
区民政局局长 

区民政局 
区农林水局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解决衣、
食、住问题，协助抢救、医治、
转移伤病员，了解灾情，做好
灾后救济工作。 

财务组 区财政局局长 区财政局 
筹集防灾救灾经费，管理上级
及外援救灾经费，向上级申请
救灾经费。 

灾 情 

调查组 
区统计局局长 

区统计局 

区民政局 
区环保局 

灾害统计调查和灾害损失评估。 

治 安 

消防组 
公安分局局长 

公安分局 
区消防大队 

区交巡警大队 

治安保卫、消防、交通管制，
打击扰乱社会治安不法行为，
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秘书组 区政府办主任 区政府办 
管理防灾救灾文秘工作，通讯
联络，对外接待。 

宣传组 区委宣传部部长 区委宣传部 
防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报道，稳
定民心和社会秩序。 

专家咨询 国土分局局长 
国土分局 
区科技局 

邀请地质灾害防治专家，进行
灾害对策研究，为指挥部领导
提供防灾救灾决策依据。 



 — 12 — 

附件 2 

鲤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章新华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何雄峰  区政府办主任 
        陈晓婷  市国土资源局鲤城分局局长 
成  员：吴保忠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伍伯伟  江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林金苗  浮桥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志慧  金龙街道办事处主任 
        易文腾  常泰街道办事处主任 

吴永志  区交通市政局局长 
魏鹏程  区发改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黄爱英  区财政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郑伟文  区农林水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张碧阳  区安监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陈辉煌  区商务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张克曼  区住建局副局长 
尤育鸣  市国土资源局鲤城分局主任科员 
张汉辉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胡夏颖  区卫计局副局长 
黄丽玲  区民政局副局长 
陈应泉  区消防大队副大队长 
朱邵东  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杨  政  区科技局（机关干校副书记） 
林吟昕  区委宣传部干部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市国土资源局鲤城分局，办公
室主任由陈晓婷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尤育鸣同志兼任，成员从有
关单位抽调，值班电话：22769967，传真：22761068、2276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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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鲤城区 2015 年汛期防灾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联  系  方  式 
 联系人 职  务 

办 公 室 手   机 值班电话及传真 

陈晓婷 局  长 22769985 13805923288 

尤育鸣 主任科员 22769581 18259529558 

沈美玲 科  员 22769638 13505922850 
鲤城分局 

吴宇峰 科  员 22769629 13805924958 

值班电话：22769967 

传    真：22761068、

22769629 

伍伯伟 
办事处主任 

（疏散命令发布人） 
22473002 13505044228 

尹文龙 
武装部长 

（抢、排险负责人） 
22766010 15805955566 

朱凤辉 
派出所所长 

（治安保卫负责人） 
22469678 13905957092 

江南街道
办 事 处 

庄星辉 
江南医院院长 

（医疗救护负责人） 
22482615 13859796505 

吴华蓉 社区主任 22481407 13505943193 
江南街道
乌石社区 

吴国镇 监 测 员 22481407 18906097003 

值班电话：22473032 

传    真：22473004 

林金苗 
办事处主任 

（疏散命令发布人） 
22486883 15960560387 

林春忠 
办事处副主任 

（抢、排险负责人） 
22461961 13850743988 

林春生 
派出所所长 

（治安保卫负责人） 
22485110 1390 6998656 

浮桥街道
办 事 处 

吴智颖 
浮桥医院院长 

（医疗救护负责人） 22619911 13599779911 

吴端伟 社区主任 22455023 13599134188 浮桥街道
金浦社区 

吴端伟 监 测 员 22455023 13599134188 

值班电话：22486101 

传    真：22482177 

 


